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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兆驰股份”）拟根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内部结构及金额进行调整。2018 年 5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48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兆驰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934.6909 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28 元，共计募集资金 2,570,780,04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8,760,736.51 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562,019,305.49 元。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41 号）确认。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计划 

经 2015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予以成立，实施主体为本公司。该募集资金计划用于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

营项目，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三大平台协同打造，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具体投向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互联网电视业务

联合运营 

搭建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 1,180,918,784.00 1,007,918,784.00 

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

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 
1,358,160,000.00 1,151,619,221.49 

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

售平台 
402,481,300.00 402,481,300.00 

合计 2,941,560,084.00 2,562,019,305.49 

经公司 2017 年 9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 2017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同意减少互联

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

云平台”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并投入到新项目“LED 外延芯片生产项目”。变

更后，募投项目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具体投向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 

搭建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 1,007,918,784.00 

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

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 
151,619,221.49 

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 402,481,300.00 

LED 外延芯片生产项目 设备购置费 1,000,000,000.00 

合计 2,562,019,305.49 

二、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情况 

鉴于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中“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

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已由控股子公

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在线”）以自有资金投入建设，因

此拟进行项目内部结构调整，将“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

的内容云平台”、“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的募集资金投入“搭建

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具体投向 

本次调整前募集

资金拟投入金额 
剩余募集资金 本次调整金额 

本次调整后募集

资金拟投入金额 

互联网电

视业务联

合运营 

搭建智能超级

电视硬件平台 
1,007,918,784.00 281,746,145.71 553,797,102.69 1,561,715,886.69 

搭建包括视频、

游戏、医疗、教

育、电商等在内

的内容云平台 

151,619,221.49 151,315,802.69 -151,315,802.69 303,418.80 

搭建全渠道覆

盖的自有品牌

销售平台 

402,481,300.00 402,481,300.00 -402,481,300.00 0.00 

LED 外延

芯片生产

项目 

设备购置费 1,000,000,000.00 960,082,908.04 0.00 1,000,000,000.00 

合计 2,562,019,305.49 1,795,626,156.44 0.00 2,562,019,305.49 

注：公司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同时用

于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搭建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具体以银行余额为准。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

联交易，亦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上述调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经 2015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予以成立，实施主体为本公司。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及相关反馈意见披露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明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中

“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主要包括人力成

本、服务器和带宽的采购成本，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15,161.92 万元，分三年投入，



预计于 2018 年 11 月建成；“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主要包括电商

平台人员成本、物流售后服务人员成本和市场推广和媒体宣传，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0,248.13 万元，分三年投入，预计于 2018 年 11 月建成。 

经公司 2017 年 9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 2017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同意减少互联

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中“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

容云平台”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并投入到新项目“LED 外延芯片生产项目”。

变更后，“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 15,161.92 万元。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搭建包括视频、游戏、

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

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具体投向 具体投向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累计已投入金额 项目建设进度 

互联网电视业

务联合运营项

目 

搭建包括视频、游戏、

医疗、教育、电商等

在内的内容云平台 
15,161.92 30.34 0.20% 

搭建全渠道覆盖的

自有品牌销售平台 
40,248.13 0.00 0.00% 

由于上述平台的建设内容与控股子公司风行在线的经营业务相同，因此已由风行

在线以自有资金投入，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关于该平台的建设进度较为缓慢。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

容云平台”未使用募集资金 15,131.58 万元，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福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及相关现金管理专户；“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

台”未使用募集资金 40,248.13 万元，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及相关现金管理专户。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在家庭电视的未来竞争中，内容和平台的价值将远远超过硬件的价值，即由内

容和平台驱动硬件需求。在传统电视厂商 ODM 需求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公司坚持

以工业智能制造优势为基础，通过外延发展迅速整合优势内容资源及互联网平台，

结合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建立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渠道体系，通过家庭电视迅速获取

用户入口，积极打造“内容+终端+平台”的互联网电视生态系统。 

2016 年公司收购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风

行在线作为一家深耕互联网领域十余年的互联网企业，其在互联网相关领域的研发

与设计上已经具有较为健全的系统，且风行在线拥有业内著名的互联网电视平台运

营团队，能够融合战略合作伙伴的内容、渠道优势以及公司的硬件设计优势，最终

以搭载丰富内容及平台的互联网智能终端为切入口，为用户带来优质的影视点播体

验和服务，进而满足用户全方位、互动、个性化的时尚娱乐需求。风行在线纳入公

司集团体系后，根据近两年的业务整合情况及其实际运营能力，风行在线原有的及

既定的在人员、服务器、带宽等方面的建设，替代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搭建包

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可以支持

并满足公司在互联网电视联合运营方面的技术需求。 

2017 年初，风行在线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风行多媒体有限公司，组建了涵盖

电商、物流、售后、推广、媒体宣传等的营销团队，负责自有品牌“风行互联网电

视”的线上及线下销售，线下合作经销商约 18000 家，覆盖 60%-70%的三四线城镇

市场，成为互联网电视品牌最大最健全的线下销售网络之一，故替代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中“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可以支持并满足

公司在互联网电视销售方面的需求。 

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公司互联网电视产品不断推出新

产品，先后设计出了无边框、曲面、3D、4K、QLED 量子点电视及人工智能电视等

多种款式及型号，不仅取得了 HDR 认证，更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创意设计大奖“2017

年德国红点奖”。为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与性能，公司将加强在“搭建智能超级电

视硬件平台”的投入，一方面持续自动化改造，以自身设计为主、外协设计为辅，

采用定制的自动化设备，并融入了信息化改造，随时可以追溯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



同时通过 AI 深度学习引入自动化改造；另一方面，公司将从无边框、曲面、

HDR+Local Dimming、量子点等高端化产品和覆盖大、中、小等多尺寸产品两个方

面持续优化产品架构，根据互联网产品的需求配置模具、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并进

行规模化置备。 

鉴于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搭建包括视频、游戏、医疗、教育、电商

等在内的内容云平台”、“搭建全渠道覆盖的自有品牌销售平台”可以由控股子公

司风行在线以自有资金投入建设，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公司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将上述两个平台的剩余募集资金转入“搭建智能超级

电视硬件平台”。 

四、本次内部结构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具体投向 

本次调整前募集

资金拟投入金额 
剩余募集资金 本次调整金额 

本次调整后募集

资金拟投入金额 

互联网电

视业务联

合运营 

搭建智能超级

电视硬件平台 
1,007,918,784.00 281,746,145.71 553,797,102.69 1,561,715,886.69 

搭建包括视频、

游戏、医疗、教

育、电商等在内

的内容云平台 

151,619,221.49 151,315,802.69 -151,315,802.69 303,418.80 

搭建全渠道覆

盖的自有品牌

销售平台 

402,481,300.00 402,481,300.00 -402,481,300.00 0.00 

LED 外延

芯片生产

项目 

设备购置费 1,000,000,000.00 960,082,908.04 0.00 1,000,000,000.00 

合计 2,562,019,305.49 1,795,626,156.44 0.00 2,562,019,305.49 

（二）其中，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搭建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的投资

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调整前投资明细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投资明细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一 生产线改造 20,000,000.00 生产线改造 20,000,000.00 

二 设备购置成本 273,565,000.00 

设备和各尺寸产品的模

具、零部件及原材料购

置成本 

827,362,102.69 

三 研发人员成本 27,230,000.00 研发人员成本 27,230,000.0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687,123,784.00 铺底流动资金 687,123,784.00 

合计 1,007,918,784.00 合计 1,561,715,886.69 

注：公司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同时用

于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搭建智能超级电视硬件平台”之“二、设备和各尺

寸产品的模具、零部件及原材料购置成本”，具体以银行余额为准。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调

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是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优化调整，

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和投资总额，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本次议案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不存在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人经核查后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截至目前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结构，未违反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利益。本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

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